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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地方标准 

《公共机构建筑设备设施数据编码规则》编制说明 

一、 工作简况 

(一) 任务来源 

本标准任务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12月13日印发的

关于《2019年度第四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，根

据沪市监标技〔2019〕544号文，《公共机构建筑设备设施数据编码

规则》被上海市地方标准列入2019年第四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

目计划第20项，技术归口单位为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

(二) 制定必要性 

2018年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大调研工作过程中，与上海市

绿色建筑协会研究决定，联合设立“基于 BIM的机关办公建筑全生命

周期创新管理研究课题”。旨在应对新形势战略定位要求下，如何进

一步提升机关事务管理服务能级。 

在课题研究中我们发现，要建立一套科学、规范、统一、适用的

建筑设施设备数据编码的标准体系，是推进相关课题研究成果应用的

重要前提；也是实现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办公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，

推进建筑设施设备运维的智慧管理，实现机关事务管理职能精细化、

标准化、信息化的重要基础。 

(三) 提出单位，主要起草单位和技术归口单位 

本标准提出单位：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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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、上海上勤高级楼宇管理有限公司、

慧城时代（北京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上海天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、

上海数筑科技有限公司、梓丞（上海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。 

本标准技术归口单位：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

(四) 标准编制主要工作过程 

2019 年 4 月正式启动标准立项准备工作，由上海市绿色建筑协

会与华建建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作为主要编写单位，联合 6家参

编单位参与标准编制工作。 

2019年 8月完成地方标准立项申请书编制。 

2019年 9-10月提交立项申请。 

2019年 11月由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《公共机构建筑设备设施数

据编码规则》上海市地方标准立项评审会。 

2019年 12月《公共机构建筑设备设施数据编码规则》正式纳入

了上海地方标准的编制计划。 

2019年 12月市机管局组织召开了关于标准立项后的后续编制工

作会议，对编制工作要求、编制意义、编制应用范围、服务对象、应

用领域及场景、与智慧机管局实现共享等工作内容、编制时间节点及

工作计划安排等进行明确。 

2020 年 3-6 月编制工作组对机管局各处室开展业务需求调研，

分别与房设处、保卫处、信息中心、国资中心、维保单位云赛智联、

上海德梁安全检测有限公司等就各自业务板块编码分类字段在业务

契合度上进行了对接。对于业务关联度较高的业务处室（单位）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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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应采尽采，并对原规则中缺失部分进行了相应的补充与调整。 

2020 年 6 月由市绿建协会组织专家研讨会，收集汇总关于编码

的应用范围、发展路径、编写要求等方面的意见建议。 

2020 年 7-8 月编制组广泛调研了与国内行业内编码规范有相关

度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。在编制内容上进行了大量的技术

比对与参照。对编写格式要求、使用范围、分类方法、专业术语用词

进行了梳理和校对。 

2020年 9月-11月编制组完成标准征求意见汇总稿。共征集到机

管局及相关处室、行业各相关单位意见共 82条（包含保卫处 10月中

旬提交的 14 条意见征询），并完成逐条回复处理。同时，按照地标

GB/T1.1-2020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对主体文

本严格校对。 

2021年 4月 27日，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标准专家技术

审查会，会上七位审查专家从标准的编写要求、编写技术路线、对标

准今后的应用前景提出了要求。会上专家组一致同意该标准该标准通

过审查，并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分类代码表，规范标准编制用语。 

二、 标准编制原则和定位 

(一) 制定标准原则 

在标准编制过程中，通过对国内关联标准的对比研究，我们发现，

目前国内的相关编码规则是以建筑类型、空间功能、设备系统等静态

性状作为编码基础，尚未出现专门用于描述建筑物设备设施运行动态

属性为基础的编码体系。在这一领域，我们提出的编码规则具有填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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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空白的作用。因此，我们在编码规则编制伊始，就以提升机关事

务管理能力和管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，聚焦标准出台后的实践应用，

关注基于“BIM+FM”的智慧楼宇管理体系建设，着重把握三方面原则： 

一是前瞻性与实用性相结合。根据公共机构不同的业务类型和建

筑类型，形成分项设置全面、侧重点不同的编码规则，以信息化手段

保障公共机构建筑在权属管理、建设施工、运行维护、资产处置等环

节，适应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实际需要。 

二是创新性与成熟性相结合。满足机关事务管理、服务、保障要

求，提高国有资产、办公用房、建筑节能、服务监管的管理效能，为

打通“智慧机管局”底层数据库、形成多系统数据的互联互通、互认

互享提供编码体系支持，并率先在 300号实践应用，形成成熟的成果

和案例。 

三是精细化与标准化相结合。克服疫情影响，在确保编码规则编

制质量的基础上，将数据编码融入标准化应用与精细化管理的具体工

作，基于数据编码的基础性作用，着力解决机关基本需求与资源供给

保障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，全力打响“上海服务”品牌，不断推

进上海机关事务工作管理更精细、服务更优质、保障更有力、改革更

深化、队伍更坚强。 

(二) 标准编制定位 

本规则为规范公共机构建筑设备设施信息的分类、编码与组织，

实现建筑设备设施全生命期信息的采集、交换、共享， 推动建筑设

备设施运维的应用发展，制定本规则。 

本规则规定了公共机构建筑设备设施数据的分类方法、编码方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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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公共机构建筑设备设施数据分类代码表。 

本规则适用于新建、改（扩）建、既有建筑的公共机构建筑设备

设施的分类、编码及组织。其他建筑可参照本标准执行。 

三、 编制内容要点 

主要技术内容包括： 

(一) 数据采集分类结构 

1) 建筑物业分类结构 

2) 设备设施分类结构 

3) 设备监控应用属性分类结构 

(二) 建筑物业分类标准体系 

1) 物业基本特征分类 

2) 建筑分项特征分类 

3) 内部空间地理位置编码 

4) 建筑分项功能/类别编码 

5) 内部空间分项功能/类别分类 

(三) 设备/设施分类标准体系 

1) 设备设施分类基本规则 

2) 设备设施分级分类代码表 

3) 设备设施特征分类及字段定义 

4) 设备设施技术资料分类 

(四) 设备监控应用属性分类标准体系 

1) 设备监控应用属性基本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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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设备监控应用属性分类代码结构表 

3) 设备监控应用属性分级代码结构表 

四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与理由 

无 

五、 与国内外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标准相关情况的说明 

本规则建筑物及空间的功能分类，参照国标 GB/T 51269-2017《建

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》附录 A.0.1和附录 A.0.3，并按照公共

机构的属性特征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及相应的扩充，本

规则是基于 GB/T 51269-2017《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》的基

础上增加的关于建筑设备设施数据的编码规则 

本规则编写参照以下规范性引用文件： 

GB/T 7027—2002  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

GB/T 10113—2003  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 

GB/T 51269—2017 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 

六、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无废止现行有关标准，本标准的出台是为了填补公共机构建筑设

备设施编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，属新制定标准出台。 

七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本规则规定了公共机构建筑设备设施数据的通用要求、分类方法、

编码方法，扩充方法以及公共机构建筑设备设施数据分类代码表。  

本规则适用于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既有公共机构建筑设备设施的

数据分类、编码及应用。 



7 
 

1) 公共机构建筑设备设施数据的分类应符合 GB/T 7027—2002 

的规定，具备科学性、系统性、可扩延性、兼容性和综合实

用性。 

2) 公共机构建筑设备设施数据的编码应符合 GB/T 7027—2002 

的规定，具备唯一性、合理性、可扩充性、简明性、适用性

和规范性。 

3) 公共机构建筑设备设施数据的归档、建筑信息模型的分类和

编码应符合 GB/T 7027—2002 的规定，具备一致性、协调性

和易用性，实现建筑全生命期信息的交换与共享。 

4) 公共机构建筑设备设施数据的分类和编码可与其他编码系

统结合使用。 

5) 公共机构建筑设备设施数据的分类和编码，除应符合本文件

外，尚应符合国家、行业和上海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 

八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标准起草组 

二〇二一年五月 


